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

预防性保护技术导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工作，明确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工作内容、方式和技术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制定本导则。

第二条 本导则所称文物建筑，是指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工作，可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参照本导则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三条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是指：为及时确认、保持文物建筑的保存和使用状态，延长修缮周期，减少大规模干预，留存尽可能多的历史构件和信息，由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的调查诊断和专业检修，以及贯穿全过程的记录与报告编制。专项技术监测内容暂不纳入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范畴，由管理使用单位自行开展。
第四条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周期一般为三年，自立项后的第一年起算。
第五条 文物管理使用单位作为业主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文物管理使用单位自身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专业技术能力不足的，可委托具备文物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能力的省古建院（所）、省文物保护中心、省文物考古院（所）等单位实施项目管理。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应指定一名责任设计师作为项目牵头人，可不配备监理单位。
第六条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纳入年度项目计划集中申报。申报时应编制项目计划书和工作方案。项目计划书模板见附录一。工作方案应精简修缮设计说明和图纸，在建筑群总平面图和总鸟瞰图中明确标示项目实施对象，逐一明确各实施对象的建筑面积和檐口高度，详细列明各实施对象的各角度、局部现状照片，并明确项目管理模式、管理能力配置、工作流程、项目牵头人和专家决策机制。

第七条 调查诊断分为日常巡查、定期诊断和专项诊断，应各有侧重、分类开展。日常巡查由文物管理使用单位结合日常巡逻自行开展。定期诊断由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专业技术人员开展，鼓励文物管理使用单位人员参加，每年不得少于两次。专项诊断由管理使用单位在暴雨、洪水、台风、大雪、地震等突发状况发生后，或针对某一专门残损病害类型（如白蚁）开展，视病害范围和程度组织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定期诊断和专项诊断均应在现场调查后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并提出初步的诊断建议。鼓励将日常巡查记录纳入预防性保护决策流程中。
第八条 调查诊断工作内容包括调查、记录建筑各部位的病害残损及发展趋势，对其性质和病因进行诊断，提出处理意见。可对个别部位变形进行必要的技术观测。具体各部位工作重点如下：
（一）屋面：植物生长情况；附近树木枝叶对屋面的不利影响；脊饰瓦件破损、松动、脱落、缺失、勾抹灰和屋面漏雨渗水等；收集脱落件。

（二）梁柱承重结构：木构件的歪闪、劈裂、弯折、移位等变形及糟朽、缺失、虫害等情况的出现和发展，关注梁枋拔榫、翼角下沉、椽望糟朽、檐头下垂、斗栱歪闪等情况。钢筋混凝土露筋、锈胀、裂缝等病害出现和发展。

（三）墙体或外立面：墙身裂缝、空鼓、歪闪、基础沉降、酥碱风化、脱色、霉变、粉化、构件缺失和移位等病害出现和发展。明确需要进行墙身修补、加固、小面积剔凿挖补、粉刷、勾缝的区域。城墙应重点关注局部坍塌、结构失稳、裂缝、鼓胀、沉降、不当修补、顶部渗水、生物侵蚀的发展情况，分析判断墙体稳定性。窑洞应重点关注顶部渗水、植物滋生，抹灰层脱落，土体裂缝、松散、塌落以及砖石砌体与土体崖面接茬处缝隙变化情况。

（四）装修：内外檐装修歪闪变形、脱落、缺失、开裂、糟朽、损伤等，收集散落构件。地砖、面砖、石膏线脚、花饰等室内外装饰构件的变形、开裂等。

（五）油饰彩画：地仗、油皮是否鼓胀、起甲、龟裂、脱落等，油饰彩画是否有裂缝、龟裂、空鼓、脱落、霉变、褪色等，收集脱落件。

（六）地面：室内外地面的变形、下陷、酥碱、断裂、残缺或由植物根系引起的地面起拱等。

（七）台明：阶条石、垂带、踏跺、台帮等是否发生歪闪、移位、下沉、破损、断裂、酥碱、缺失等。

（八）院落和排水：散水1米范围内是否有堆积杂物及影响文物建筑安全的植物生长。天沟及明暗排水沟是否通畅，暗沟盖板是否有断裂、缺失，天沟是否渗漏、泄水口是否有淤泥杂物堵塞等。

（九）附属文物：匾额楹联、塑像、室内外陈设、壁画、标语、假山、驳岸、香炉、碑刻、石基座、栏杆、古井、树池等是否发生歪闪、移位、下沉、破损、丢失、断裂、风化酥碱、鼓闪坍塌、灰缝脱落等，收集脱落件。

（十）保护性设施：前期对文物建筑施加的支撑构件、锚杆、铁箍等支顶加固设施是否移位、缺失、变形损坏；如有玻璃罩、护栏等防护设施，是否损坏、残缺；如有室外防雀网，是否发生破损，有无鸟窝、蜂巢；窟檐、碑廊等保护性设施是否有效。
（十一）其他：与文物建筑保护相关的其他措施，如：防潮、防腐、防虫蚁措施及防火、防雷装置等是否有效。文物建筑旁是否有堆积影响文物建筑安全的杂物。

第九条 保存环境恶劣（如易受风受雨、无阳光、易积水、空气流通性差）、易产生结构变形（如牌楼等）的文物建筑，应适当增加定期诊断的次数，保障文物建筑安全。
第十条 调查诊断中发现有文物严重损伤的，应按相关规定立即上报文物行政部门，并采取临时遮护、支护、围挡、构件收集等应急处置措施。应急处置措施完成后，应补充上报具体做法和实施效果。雨后、雪后应及时调查并清理积水、积雪，适当通风换气，合理调节室内温湿度。
第十一条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的业主单位应建立专家决策机制，专家决策机制应由不少于3人组成，人员应基本固定，复杂事项可邀请其他专家进行会商决策。专家决策机制中应至少有1名管理使用单位代表、1名责任设计师和1名责任工程师（需专业对口）。专家决策机制负责对调查诊断的结论、建议逐项进行研究、审核，提出处理措施并签字确认，包括：
（一）暂不处理；

（二）继续观测；

（三）委托专业单位进一步勘察诊断；

（四）开展专业检修；

（五）另行申报保护修缮项目。
第十二条 专业检修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全面保存各时期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除民居建筑外，专业检修原则上不得扰动梁架、斗栱、琉璃脊饰、壁画、标语等关键构件和部位。应主要采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此外也包括临时支顶、遮护、围挡等应急处置措施。当传统材料和工艺被证明存在有缺陷或已因客观条件不存或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可在充分论证后选用替代性材料。专业检修应逐项记录其工作对象、范围和具体措施，拍照或视频记录工作过程。应注意在专业检修过程中辅以必要调查诊断，发现新情况或其他需要研究讨论的，应在工作记录中予以说明，并提交专家决策机制审议。针对文物本体某分项的专业检修工程量原则上不应超过其总量（数量、体积、面积、工作量）的10%。
第十三条 专业检修工作内容包括：
（一）屋面：定期清除屋面积尘、树叶、苔藓等杂物，清除杂草、小树，清理干净植物根系，找补因清除植物而损坏的灰泥。根系范围较大时可采用化学药剂消杀，避免过多揭瓦屋面。屋面构件发生脱落，应及时归安。如个别构件及抹灰残损、缺失应及时更换、添配、勾抹，防止进一步损伤。如屋面局部积水、渗漏，应采取查补屋面、抽换破损瓦件，修补屋面酥碱、脱落灰泥、局部揭瓦等措施进行整修。如渗漏水面积较大，局部查补不能消除病害时，应补充勘察，确定具体渗漏位置、范围，提交专家决策机制审议。

（二）承重结构：针对木结构或构件的变形、开裂、糟朽、缺失等病害，采用打箍、嵌补、剔补等传统工艺进行小规模检修。
（三）斗栱：及时清理斗栱部位的鸟窝、蜂巢等，收集掉落构件。

（四）墙体：针对墙体变形，墙面的风化、酥碱、空鼓、脱色、霉变、缺损等病害，采取除尘、找补抹灰、勾缝打点、粉刷、归安及剔凿挖补等手段进行整修。重点控制勾缝材料和工艺，注意与原有勾缝相协调。墙体粉刷局部修补应重点做好与周边粉刷的衔接。风化、断裂但不影响结构和使用的砖石构件，应现状保留。各单体建筑不得整体重做墙体粉刷。

（五）地面、台明等：对个别松动、歪闪、移位、缺失，应及时归安、添配、加固。清理砖石构件缝隙内的树根及杂草，并做勾缝处理。针对室外散水及地面覆盖材料的变形、缺损、酥碱等病害，可以采取夯实、剔凿挖补、局部揭墁（包括整修垫层）等措施。重点控制勾缝材料和工艺，注意与原有勾缝相协调。风化、断裂但不影响结构和使用的砖石构件，应现状保留。
（六）木装修：木装修发现松动、脱落应采用拆安、加固及修补等传统工艺及时的小型修整紧固。门、窗或小面积装修残损、缺失，应及时修补、补配。更换或补配隔扇槛窗（门窗）破损玻璃，加固、补配及整修门窗金属配件。
（七）油饰彩画：针对下架地仗、油皮的起甲、龟裂、空鼓、脱落等病害，小范围找补地仗，攒磨油皮、攒腻子、涂刷油饰等。对脱落彩画进行临时固定，对彩画地仗碎片进行收集、记录。不得大面积重做地仗，不得翻新彩画。在没有油饰传统的地区，或油饰已基本缺失的建筑群，不得重做油饰，防止整饰一新。

（八）简易支顶加固：梁柱、墙体突发局部歪闪、下沉等险情时，应进行必要的简易支顶加固，并设置围挡、增挂危险警示标志。简易支顶加固措施应具有可逆性。
（九）排水系统及环境：雨季前及落叶季后，大风、暴雨后，对天沟、明暗排水沟进行清淤，及时修补、更换破损构件，确保排水通畅。针对屋面天沟防水层的损坏，及时补做防水及保护层。针对排水沟沟帮、盖板砖石松动、移位及缺失等，进行归安、衬垫、勾缝及补配整修。发生大面积积水时，应查找原因，及时排除。文物建筑周边地势环境遭受破坏时应进行必要整修，避免造成雨季内涝或雨水冲刷造成泥土流失，影响文物建筑地基基础稳定性。
（十）保护性设施：针对文物建筑施加的铁箍、附柱等加固设施的变形、缺损等病害，采取紧固、补配或更换等措施进行整修。针对文物建筑施加的各种保护网、罩等防护设施的损坏、残缺，进行及时修理、补配。
（十一）其他：针对鸟类、蜂类、昆虫等生物侵害，木构件上形成的孔洞等病害，及时进行修补并对其进行驱赶，对害虫进行有效消杀，防止病害进一步扩大。涉及白蚁等虫害的，应当定期组织相关专业单位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对文物建筑本体表面受灰尘、水渍、鸟粪污染及人为张贴、涂画等情况，采取除尘、物理清洗等措施去除表面污染物。被污染物比较脆弱的，如壁画、标语、造像、彩画等，不得干预。定期修剪文物建筑周边树木枝叶，进行必要加固，防止树木枝叶随风晃动、断裂、倾倒而损伤文物建筑。
第十四条 文物建筑残损病害较为严重，无法通过专业检修解决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和《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审批的通知》的要求申报文物保护修缮项目。
第十五条 鼓励具备文物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能力的文物管理使用单位、省古建院（所）、省文物保护中心、省文物考古院（所）等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文物建筑料场和脚手架材料库，以支持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和保护修缮的用料需求。鼓励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在适当条件下采用新型脚手架、高空作业车、升降机、无人机等设施设备。鼓励开展小型文物保护试验。
第十六条 建立健全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工作档案，应进行全过程记录，包括调查诊断、专家决策、专业检修、经费拨付、使用等记录及相应的信息流转过程，作为工程量、经费结算及后续整体保护、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鼓励采用数字技术对预防性保护工作全过程进行管理，有效组织表格、文字、照片、图纸和视频等，提高相关信息流转、归集、存档和查阅的效率。全过程记录应尽可能简洁明了、注重实效，避免重复工作。
第十七条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在每年3月1日前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项目年度报告。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于每年4月1日前，向国家文物局汇总提交省域内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年度总体进展和各项目年度报告。
第十八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于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完成后3个月内，组织对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论和项目结项报告报国家文物局备案。结项报告体例要求见附录二。项目结项报告不合格的，不予验收并应限期整改。

第十九条 本导则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

附录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类）项目计划书模板

附录二：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结项报告体例要求
附录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类）项目计划书
	工程对象名称
	         

	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       县（市）        镇（乡、街道）       村（门牌号）

	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公布批次及编号
	          

	文物保护单位简介
         

	保护管理情况


	管理使用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
	        

	
	成立时间
	        

	
	单位级别
	        

	
	编制人数
	        

	
	工作人员总数
	        

	
	文物建筑保护修缮技术人员总数
	        

	
	文物建筑保护修缮技术人员概况
	（清单、从业资格、职称、专业背景等，另附表格）

	
	专项保护管理法规、规章清单
	

	拟申报预防性保护建筑文物构成
	建/构筑物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单体建筑数量
	        

	
	
	单体建筑名称及建筑面积、檐口高度
	（列出清单，另附表格和图纸，重点是总图）

	
	其他
	（另附表格）

	文物保护单位历次保护修缮及经费补助情况20

	年份
	工程对象
	修缮内容
	经费补助（万元）

	       
	        
	        
	       

	       
	        
	        
	       

	       
	        
	        
	       

	       
	        
	        
	       

	       
	        
	        
	       

	       
	        
	        
	       

	       
	        
	        
	       

	       
	        
	        
	       

	项目内容


	立项的必要性


	项目执行计划
如是否委托具备文物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能力的省古建院（所）、省文物保护中心、省文物考古院（所）等单位实施，专家决策机制计划等：



	工程经费估算（万元）

	工程经费总估算：          总建筑面积（院落不计入）：          折合综合单价：         

	调查诊断（含专家决策）服务费：         报告编制服务费：         

代建管理服务费：          专业检修经费：         

	附件（可另附页）
照片，尤其是各单体建筑保存现状（2）图纸（3）其他材料




注：可根据实际情况另附文字说明、图纸等其他材料。
项目计划填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录二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

结项报告体例要求

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项目的业主单位应对周期内各项工作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提交《结项报告》和相关附件材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评估，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和审查。《结项报告》用纸规格为A4，所附图纸需装订折叠成`A4。

参考格式：字体以宋体小四为主，行距1.25倍。
第一部分：结项报告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单位
	

	文保单位级别
	

	文保单位地址
	

	文保单位规模
	

	现状使用功能
	

	管理使用单位
	


纳入的文物保护单位名称、级别、地址、规模和现状使用功能等。

文物保护单位上一次修缮工程的完成时间、具体内容和范围。此项需附图说明，附图应在文保单位总平面图中标注文物建筑位置、范围及文物建筑上一次修缮工程完成时间、范围等内容。

以文物行政部门最终批准的项目立项、工作方案为依据，说明方案修改情况、计划开展的各项工作内容、范围、完成时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此项应附文物建筑总平面图、工作方案总图。

说明各项计划工作内容的最终实施完成情况，包括工作内容、范围和完成时间，评估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此项应附项目实施总平面图，并标注和项目工作方案不同的部分，反映实际实施与工作方案的偏差和调整。

如存在实施内容、范围和完成时间的调整，应阐述具体调整情况、说明调整原因。项目最终实施完成情况如未达到预期目标，应分析说明主客观原因。信息较简单的，可标注在总平面图中。
2.工作组织方式

参与单位组织

	管理使用单位
	

	代建单位
	（如有）

	设计单位
	

	项目牵头人
	

	施工单位
	

	项目起止时间
	


说明项目各方的组织协调机制、分工模式和工作程序。

二、调查诊断工作情况

1.调查诊断工作内容总结

说明本项目的日常巡查和定期诊断、专项诊断如何开展。

分别说明实际开展日常巡查和定期诊断、专项诊断的频次、工作内容、时间表（周期）；各类调查诊断的人员构成、工具设备、工作流程、对象等。

说明调查诊断中的病害勘察方法，包括病害成因和病害严重程度的判断方法。

总结发现的典型病害类型、部位、范围、成因、严重或紧急程度，并总结其规律性、特殊性和重点、难点问题，说明对各类调查诊断工作的建议和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各单位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此项的病害分类指标，可附相关图表。

2.专家决策机制情况

说明实际工作中专家的决策过程，如何评估调查诊断结论并决策（如不作干预、开展专业检修、转为修缮项目另行申报等）、确定专业检修方案，阐述如何确定专业检修对象、内容、范围、时间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能说明专家决策机制工作流程的详细资料。

三、专业检修工作情况
汇总针对各类病害完成的检修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汇总，附件中应提供详表。

分类阐述典型问题的检修施工材料、工艺流程。

施工脚手架、登高作业、文明施工等相关技术措施，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及其费用。

说明检修工作中如何确保工程质量，是否有监理或其他验收评价措施，检修完成后是否有持续观测、复查或保修措施。

总结评价检修措施干预程度的合理性、是否解决病害问题、如何评价短期及长期检修效果。

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收入情况

预算评审数、实际下达数和地方配套数（如有）。
2.支出情况

提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账户管理情况，可附支出详表。

提供已完成的内部验收及项目结算情况，如完成财务决算可提供财务决算情况。并列举项目主要工作内容的综合单价。

3.经费使用问题

列举经费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五、问题和经验建议

列举在方案编制、组织方式、经费拨付、项目委托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总结分析和解决上述问题的经验，说明难以解决的困难和疑问，并提出建议。

列举在具体调查诊断、检修工作中遭遇的各种管理和技术问题，总结分析和解决上述问题的经验，说明难以解决的困难和疑问。总结调查诊断、检修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及相关经验和教训，包括但不限于：干预程度界定依据；传统材料；建筑工艺；设施设备；登高作业的措施（内容较为复杂的部分可作为附件）。

六、大事记

预防性保护项目大事记，记录项目推进的关键时间节点和事件，如历次调查诊断和检修工作开展时间和主要内容，项目讨论会、专家决策会等重要会议时间和主要结论，媒体报道的时间及公众关注度、反馈等。

第二部分：结项报告附件

一、预防性保护工作方案

附工作方案，应明确根据文物行政部门审批意见对原工作方案的修改和深化内容。

二、承担单位的相关资料

包括政府采购或招投标文件，项目实施单位（含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具体名称、资质，各单位派驻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及其职称、执业资格，各单位实际投入本项目的人员数量和专业配置等内容。

三、历次调查诊断报告
历次调查诊断的记录表格、检修工作方案和反映调查诊断工作过程、文物建筑现状和病害情况等的照片、图纸。

四、历次检修报告

历次检修工作的记录表格和反映施工前情况、检修病害面积、检修措施、各关键工序和最终效果等的照片和图纸。

五、调查诊断案例

从实际开展的日常巡查和定期诊断、专项诊断中，分别举出2个或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完整调查诊断工作案例，提供详细现场调查表和实景照片等资料，说明人员、工具、线路、内容和工作流程、处置决策的情况，对工作成效加以说明。

六、专业检修案例

从历次检修工作中举出2个或以上的典型案例，提供详细检修工作表和工程量清单，说明确定检修对象、内容、时间、目标和具体措施的过程，提供能反映检修前病害现状和严重程度、检修施工的各关键过程、检修完成后的实际效果的照片和图纸，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七、项目结算资料

项目经费使用支出表、结算表，决算表可待编制完成后补充。

八、其他相关附件

其他可说明本项目相关工作的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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